
- 1 -



- 2 -



- 3 -



- 4 -



- 5 -



 

 
 

一、一 0五年度營業結果 

(一) 一 0 五年度營運計畫實施成果 

一 0五年度營業收入為 1,266,452 仟元，相較一 0四年度營業收入 1,255,114 仟元，

增加11,338仟元，本期稅後淨利145,174仟元相較一0四年度38,365元增加106,809

仟元，主因本業原物料成本下降故營業淨利提高，同時業外投資台灣大食品公司獲利增

加，致使整體稅後淨利大幅成長所致。 

(二)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分析 項    目 一 0 五年度 

財務收支 
利息收入 18 

利息支出 6,236 

獲利能力分析 

資產報酬率(%) 12.10 

股東權益報酬率(%) 25.91 

營業利益實收資本額比率(%) 14.90 

稅前純益實收資本額比率(%) 50.52 

純益率(%) 11.38 

每股盈餘(元)  6.51 

二、一 0 六年度營運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產業上、中、下游之關聯性 

 

台灣飼料調配穀物幾乎仰賴進口，主要進口穀物為玉米及黃豆，因此掌握上游原

料的價格趨勢，以及選擇下單的時機格外重要。本公司不單是產品的提供者，也

提供技術研發及管理諮詢等服務，在畜產品銷售方面也配合雞販、通路商及養殖

戶共同完成。飼料業發展，已到上、中、下游必須密切配合，始有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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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實施概況 

1.飼料產業 

先前國內不斷傳出禽流感疫情，對家禽飼養業者影響深遠，但根據農委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近期通報資料顯示，由於農委會已協調國內相關家禽飼養業者陸續進

行復養作業，加上家禽禽場多採取封閉式養殖方式，有效杜絕禽流感病毒的傳染，

因此使國內禽流感發生機率和影響範圍皆較以往趨緩。隨著國內家禽飼養業者持

續進行復養作業，估計國內家禽飼養數量將逐漸增加，進而帶動家禽飼料需求。 

另外，隨著生活水準的提升，消費者對動物性蛋白質產品消費的態度已從「滿足

基本需求」轉變為「滿足對食品安全高質量的品質」。在這樣迅速的變化下，身

為畜產業上游的我們，已投資增設完整無藥物殘留空白料線及生技技術為主軸的

飼料產品，使本公司能與政府政策及社會趨勢接軌，擴大原有利基。 

2.大宗買賣 

本公司主要買賣之大宗物資為飼料用黃豆及玉米，雖然近期黃豆與玉米的產區豐

收，且多數主要生產國穀物產區未發生重大區域性穀物農損事件，使主要穀物庫

存量持續穩定充裕態勢，致黃豆及玉米進口價格多呈走跌趨勢，但本公司秉持一

貫嚴謹的態度深入了解市場供需狀況判斷原料及控管部位，並利用期貨等各種避

險方法，降低買賣大宗物資風險並求取最大利益。 

3.畜養猪場 

雖於1997年發生猪隻口蹄疫，猪肉出口量大減，養猪猪產業已轉為內需型產業，

但近年平均年產值仍高，約占農業總產值之16%，足見養猪事業對農村經濟的重要

性；依據105年5月養猪頭數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地區養猪戶數7,681戶，在養毛猪

頭數約549.9餘萬頭，另猪肉消費量仍占國內肉類總消費量50％左右，養猪產業無

論在生產與消費面均占重要地位。 

另外，近期政府試辦「推動肉品現代化試辦計畫」，以串起猪肉冷鏈物流系統，

逐步讓國產肉品從生產到消費端都能維持恆溫狀態，使消費者能吃的更加安全，

提升消費者購買意願。 

故106年將與養猪戶進行共同經營合作畜牧養猪事業，以擴張經營規模達到營利成

長及獲利增加之目的。 

(三)研究發展狀況 

1.未來研發計畫 

(1)天然草本植物抗病飼料。 

(2)天然抗氧化有機能性飼料。 

(3)強化屠體性能飼料。 

(4)機能飼料。 

2.預計投入研發費用 

本公司103~105年度研發費用分別為3,267仟元、3,208仟元及4,428仟元，分別佔

當年度營收之0.21%、0.26%及0.35%。未來本公司預計投入研發費用金額將依新技

術開發進度逐步編列，並視市場變化及新技術的研發進度，將逐步提高研發費用，

以提升本公司產品之競爭力。本公司106年將持續投入研發費用，預估研發費用佔

營業收入淨額約0.58%，用以支應未來之研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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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民國 105 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表等；其中財

務報表嗣經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陳重成會計師、張耿禧會計師查核完

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表，業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

尚無不合，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敬請  鑑核。 

 

 

 

 

此致 

 

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一 0六年股東常會 

 

 

 

監察人：徐鈺瑞 

 
 

林豐章 

 
 

 

中 華 民 國 1 0 6 年 0 4 月 0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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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茂生飼料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茂生飼料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5 年及 104

年 12 月 31 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5 年及 104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之綜合損益表、權益變動表與現金流量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

務報表之編製係管理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

財務報表表示意見。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

並執行查核工作，以合理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

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列金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理階

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

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見提供合理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

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茂生飼料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5 年及 104 年 12 月 31 日之財務狀況，

暨民國 105 年及 104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財務績效與現金流量。  

  如財務報表附註一及十九所述，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茂生飼料

股份有限公司）以民國 105 年 9 月 1 日為分割基準日，將不動產營業部分割

新設茂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並同時辦理減資，消除已發行股份 15,932 仟股。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 (101)基秘字第 301 號解釋函之意

旨，上述分割暨減資案係屬共同控制下之組織重組，是以茂生農經股份有限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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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名茂生飼料股份有限公司）視為自始分割不動產營業部並據以重編

民國 104 年度財務報表。此項重編使民國 104 年 12 月 31 日資產總額、負債

總額及權益總額分別減少 202,755 仟元、44,482 仟元及 158,273 仟元。民國 105

及 104 年度歸屬予共同控制下後手權益之淨利分別增加新台幣 1,042 仟元及

4,095 仟元。  

  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茂生飼料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5 年度財

務報表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主要係供補充分析之用，亦經本會計師採用第

二段所述之查核程序予以查核。據本會計師之意見，該等項目明細表在所有

重大方面與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相關資訊一致。  

 

 

 

 

 

 

 
 

 

 

 

 

 

中   華   民   國   1 0 6   年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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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有條文 修訂後條文 說明 

第七

條之

一 

股票如有遺失或毀損時，應由股

東以書面向本公司申請補發新股

票，應登載本公司所在地及失滅

地之通行日報公告三日，自公告

最後之日起經壹個月如無第三者

提出異議原股東將公告全行報紙

再行填具切結書，經本公司審核

無訛後方得補給新股票。 

第 七

條 之

一 

本條刪除。 因應本公司

公開發行後

刪除本條。 

第八

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更，自股東常

會開會前三十日內，股東臨時會

開會前十五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

股息及紅利或其他利益之基準日

前五日內，不得為之。 
本公司公開發行股票後，股東名

簿記載之變更，自股東常會開會

前六十日內，股東臨時會開會前

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

紅利或其他利益之基準日前五日

內，不得為之。 

第八

條 

本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

三十日前、股東臨時會應於

十五日前將開會之日期、地

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但對於持

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

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本公司股東名簿記載之變更，自

股東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股東

臨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

定分派股息及紅利或其他利益之

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因應本公司

公開發行後

修訂部份文

字。 

第十

二條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每股有一表決

權，但有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

之情事，無表決權。股東會除公

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代表已發

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始

得召開會議，其決議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書面或電

子方式為行使表決權管道之一，

其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有

關其行使之相關事宜，悉依現行

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

二條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每股有一表決

權，但有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

之情事，無表決權。股東會除公

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代表已發

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始

得召開會議，其決議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本公司股票初次上市(櫃)後，召

開股東會應將電子方式列為行使

表決權管道之一，其行使方法應

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有關其行使之相

關事宜，悉依現行法令規定辦理。 

符合相關規

定 

第十

四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於會後

二十日內分發各股東。議事錄應

記載會議之年、月、日、場所、

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要領及結果，在本公司存續期

第十

四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

議 事 錄 ， 由 主 席 簽 名 或 蓋

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錄分發各股東，議事錄

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領及其

結果。  

符合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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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應永久保存。本公司公開發

行後，前項議事錄之製作及分

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本公司

股票公開發行後，前項議事

錄之分發，並得以公告方式

為之。 

第十

五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監察人

二至三人，任期三年，由股東會

就有行為能力之人中選任，連選

得連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滿

而不及改選時，除公司法另有規

定外，延長其執行職務，至改選

董事及監察人就任為止。 

本公司於公開發行後，得於上述

董事名額中，設置獨立董事名額

兩人以上，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獨立董事之選舉採候

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獨立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公開發行後，得依據證券

交易法之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立董事組

成。自審計委員會成立之日起，

本公司有關監察人之規定停止適

用。審計委員會之職權及其他應

遵循事項，依公司法、證券交易

法及其他相關法令及公司規章之

規定辦理。 

第十

五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監察人

二至三人，任期三年，由股東會

就有行為能力之人中選任，連選

得連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滿 
而不及改選時，除公司法另有規

定外，延長其執行職務，至改選

董事及監察人就任為止。 

上述董事名額中，若配合證券交

易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應設置

獨立董事時，其獨立董事不得少

於二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 

本公司股票初次上市(櫃)後，董

事及監察人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

度。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提名之

受理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

依公司法、證券交易法等相關法

令規定辦理。獨立董事與非獨立

董事應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

當選名額。有關獨立董事之專業

資格、持股、兼職限制及其他應

遵行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定辦理。 

本公司亦得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

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

立董事組成且負責執行公司法、

證券交易法暨其他法令規定監察

人之職權，其人數不得少於三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

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公司董事選

舉，採候選人

提 名 制 度

者，應載明於

章程。 

 

第廿

六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五十六年

元月十六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六十一年六月

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六十三年四月

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六十五年九月

二十九日。 

第廿

六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五十六年

元月十六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六十一年六月

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六十三年四月

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六十五年九月

二十九日。 

公司章程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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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修訂於民國六十九年十一

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六十九年十二

月二十日。 
第六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一年十二

月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年十月

二十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年十二

月二十七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九年十二

月三十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年六月十

五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年三

月二十九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年六

月三十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年六

月二十三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年六

月二十四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年六

月三十日。 
第十六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年十

二月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年三

月二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 0 五年六

月二十三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 0 五年十

二月八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 0 六年二

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六十九年十一

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六十九年十二

月二十日。 
第六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一年十二

月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年十月

二十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年十二

月二十七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九年十二

月三十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年六月十

五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年三

月二十九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年六

月三十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年六

月二十三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年六

月二十四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年六

月三十日。 
第十六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年十

二月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年三

月二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 0 五年六

月二十三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 0 五年十

二月八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 0 六年二

月二十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 0 六年

六月二十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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